附件4
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
林业生态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省级财政下达林业生态保护资金1834.4万元。其中：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140万元、古树名木保护72.4万元、森林步道建设45万元、森林防火78万元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1238万元、林草湿综合监测31万元、林业站服务能力建设80万元、林业执法体系建设经费50万元、林长制督查考核奖励100万。目前全市执行数1179.7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4.31%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1.成本指标（涉及指标3个）:经济成本指标：森林步道新建每公里补助标准≤15万元；自然保护地调查监测及智慧化建设补助标准≤50万元/个；林业站服务能力建设补助标准≤20万元。
2.产出指标（涉及指标15个）:①数量指标：生态定位监测站维护数量≥1个；新建服务能力建设林业站个数≥4个；建设森林步道长度≥3公里；具备执法条件和相对规范的行政执法机关数量≥1个；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数量≥1个；开展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数量≥1个；自然保护地开展调查监测及智慧化建设的数量≥1个；防治性采伐面积≥5.4万亩；图斑监测数据汇总数量≥9个；新建或改建防火队伍数量≥2个；省级林长制督查激励市县≥1个/年；②质量指标：项目建设合格率≥90%；全省无公害防治率≥85%；③时效指标：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率≥100%；死亡松树清理率≥100%。
3.效益指标（涉及指标6个）：①社会效益指标：涉林事项办理到户数≥20户；自然保护地宣教中心（自然教育场所）对外开放比例≥95%；林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≥100%；涉林重大案件发生数与上一年度同比降幅≥0.5%；②生态效益指标：森林火灾受害率≤0.8%；全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≤3.1%。
4.满意度指标（涉及指标2个）：社会公众满意度≥90%；林农满意度≥90%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绩效评价目的是树立绩效管理理念，强化预算意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提升单位内部预算、财务、资产等方面的管理水平。绩效评价的对象，包括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生态保护财政性资金。绩效评价内容：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，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、采取的措施等，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，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绩效评价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分级分类原则。评价指标包括了经济方面（产出）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。共设成本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，7个二级指标，26个三级指标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通过任务下达，项目实施指导、实施质量检查、任务完成情况自查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社会满意度调查等过程，进行评价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(附相关评分表)
（一）综合评价得分：96.43分（优）。
（二）主要指标得分
1.成本指标：森林步道新建每公里补助标准≤15万元，实际完成15万元，得满分；自然保护地调查监测及智慧化建设补助标准≤50万元/个，实际完成50万元/个，得满分；林业站服务能力建设补助标准≤20万元，实际完成20万元，得满分。
2.数量指标：生态定位监测站维护数量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；新建服务能力建设林业站个数≥4个，实际完成4个，得满分；建设森林步道长度≥3公里，实际完成3公里，得满分；具备执法条件和相对规范的行政执法机关数量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；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数量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；开展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数量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；自然保护地开展调查监测及智慧化建设的数量≥1个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；防治性采伐面积≥5.4万亩，实际完成5.6697万亩，得满分；图斑监测数据汇总数量≥9个，实际完成9个，得满分；新建或改建防火队伍数量≥2个，实际完成2个，得满分；省级林长制督查激励市县≥1个/年，实际完成1个，得满分。
3.质量指标：项目建设合格率≥90%，实际完成94%，得满分；全省无公害防治率≥85%，实际完成99.56%，得满分。
4.时效指标：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率≥100%，实际完成100%，得满分；死亡松树清理率≥100%，实际完成100%，得满分。
5.社会效益指标:涉林事项办理到户数≥20户，实际完成20户，得满分；自然保护地宣教中心（自然教育场所）对外开放比例≥95%，实际完成95%，得满分；林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≥100%，实际完成100%，得满分；涉林重大案件发生数与上一年度同比降幅≥0.5%，实际完成0.5%，得满分。
6.生态效益指标: 森林火灾受害率≤0.8%，实际完成0%，得满分；全省林业有害生物成交率≤3.1%，实际完成2.14%，得满分。
7.服务满意度指标：社会公众满意度≥90%，实际完成92%，得满分；林农满意度≥90%，实际完成92%，得满分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〔2023〕45号、49号，〔2024〕15号、31号下达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林业生态保护资金1834.4万元。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〔2023〕37号、宁财资环指〔2024〕26号、50号分解下达辖区县、市（区）林业局1649.4万元，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，程序规范。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。市林业局多派员深入各地开展技术指导，督促检查，质量抽查等工作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生态定位监测站维护数量1个，新建服务能力建设林业站个数4个，建设森林步道长度3公里，具备执法条件和相对规范的行政执法机关数量1个，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数量1个，开展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数量成1个，自然保护地开展调查监测及智慧化建设的数量1个，防治性采伐面积5.6697万亩，图斑监测数据汇总数量9个，新建或改建防火队伍数量2个，省级林长制督查激励市县1个，项目建设合格率94%，全市无公害防治率99.56%，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率100%，死亡松树清理率100%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涉林事项办理到户数20户，自然保护地宣教中心（自然教育场所）对外开放比例实际完成95%，林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00%，涉林重大案件发生数与上一年度同比降幅0.5%，森林火灾受害率0%，全市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2.14%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
1.主要经验及做法。一是高位推动。宁德市委、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，将疫情防控纳入林长制考核，多次列入市长周例会，并作出批示、指示和召开相关会议进行部署，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印发2024年第2号林长令；市林业局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林业的重中之重工作，多次召开专题会，做到逢会必提。二是强化监测。按照《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》要求，认真指导各地开展日常监测和专项普查，严格落实各项技术指标，做到“监测全覆盖，普查无盲区”。三是积极除治。扎实开展市县防控方案编制，印发除治工作通知，做到早谋划、早部署、早落实。多次派员督导、复查防控工作，深入除治山场、除害处理场和村居房前屋后检查防控质量，确保防控成效。四是强化检疫。积极开展检疫执法工作，严厉打击擅自运输、加工和使用松疫木等违法行为，查处案件8起，其中刑案2起，切实防止疫木流失。五是开展宣传。承办全省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活动，结合各种林业宣传日，深入乡镇、社区等开展宣传，广泛普及松材线虫防控知识，全面提升全社会生物安全防控意识。
2.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。一是部分乡镇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抓的不够紧、不够实，导致除治质量还不高；二是多数县财政困难，造成部分县在资金支出上较慢，配套资金未及时到位；三是因综合执法改革，各地林业执法力量划转到住建或城管部门，导致检疫执法开展难度加大。
（2） 重点古树名木保护
1.主要经验及做法。根据有关要求针对性开展古树名木抢救性保护，制定保护方案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做好技术指导和监督，确保古树的安全保护和质量可靠。
2.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。一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大，目前的补助资金已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；二是古树保护缺乏专业人才，林业部门的技术力量已不能满足古树保护的需求。建议省级多投入古树保护资金，组织古树保护技术培训；三是群众保护意识不强。如周宁群众不配合，要求用地赔偿，临近树木损坏赔偿等，影响古树保护工作开展。

